
     

        晋政办发电〔2021〕30号   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山西省推进“标准地”改革工作方案

的通知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,省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厅、局:

《山西省推进“标准地”改革工作方案》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,

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 

2021年8月12日  

(此件公开发布)



山西省推进“标准地”改革工作方案

2021年是我省奋力夺取“十四五”转型出雏型开局新胜利的

关键之年,是我省加快转型发展蹚新路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。

为贯彻落实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“标准地”改革的实施意见》

(晋政发〔2020〕4号,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》),确保省委省政府关于

推进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、促进优化营商环境、建设服务型政

府的决策部署取得更大突破,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主要目标

按照“因地制宜、积极探索,提升服务效率、减轻企业负担,依

法依规、加强监管”的原则,深化拓展“标准地”改革,推进企业对标

竞价的“标准地”制度,促进项目开工,招引遴选高质量项目落地,

构建具有山西特色、公开透明、规范高效的新型招商模式,确保改

革位于全国第一方阵。在省级及以上开发区出让“标准地”宗数占

本开发区工业用地比重不低于40%;山西综改示范区探索将新增

工业项目“标准地”出让制度向生产性服务业项目延伸;实施全周

期管理,各开发区对已竞得“标准地”的项目,监督企业履约践诺,

确保项目达产见效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(一)持续做好区域评价事项。在全省有条件的区域,严格执

行“净地”出让规定,推行以“标准地”方式供应国有建设用地。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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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山西省深化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中关于做好政府统一服务

的要求,全面实施区域节能评价、区域环境影响评价、洪水影响评

价、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估、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和地震安全性评

价等区域评价,为“标准地”落地提供坚实基础。(责任单位:各市、

县政府,山西综改示范区管委会;配合单位:省自然资源厅、省生态

环境厅、省住建厅、省水利厅、省能源局、省地震局等)

(二)持续做优控制性指标。在区域评价的基础上,按照高质

量发展导向要求,设置本区域“标准地”控制性指标。指标由固定

资产投资强度、容积率、能耗控制、环境标准、建筑节能要求等构

成。具体指标可根据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、产业导向和地块

实际等进行设置。(责任单位:各市、县政府,山西综改示范区管委

会;配合单位:省自然资源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住建厅、省能源局

等)

(三)持续组织完成政府统一服务事项。市县政府、山西转型

综改示范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部门分别负责对本级政府明确的区

域评价事项,组织本级政府有关部门办理政府统一服务事项,为实

施“标准地”出让创造条件。(责任单位:各市、县政府,山西综改示

范区管委会;配合单位:省自然资源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住建厅、

省水利厅、省审批服务管理局、省能源局、省地震局等)

(四)加大“标准地”出让力度。按照《实施意见》要求,各市县

政府、山西综改示范区管委会在省级及以上开发区出让“标准地”

宗数占本开发区工业用地比重不低于40%,促进项目开工落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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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12月底前完成。(责任单位:各市、县政府,山西综改示范

区管委会;配合单位: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生态环境

厅、省住建厅、省水利厅、省能源局、省地震局等)

(五)持续做好承诺事项。用地企业对标竞价取得土地后,在

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同时,签订“标准地”投资建

设合同。企业按照具体项目标准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承诺,

公开公示后即可开展设计施工,加快项目开工落地。各市县政府、

山西综改示范区管委会长期做好服务工作,组织企业完成。(责任

单位:各市、县政府,山西综改示范区管委会;配合单位:省发展改

革委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住建厅、省水利厅、省能源

局、省地震局等)

(六)实施全周期管理。市县政府、山西综改示范区管委会按

照“谁提出、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,对用地企业已竞得“标准地”

的项目在项目建设、竣工验收、达产复核等环节实施项目全周期管

理,组织相关部门建立健全服务监管办法,建立信用监管机制,对

土地出让后用地企业的合同履行、承诺兑现情况实施监管,按约定

予以奖惩,确保项目达产见效,切实做好“标准地”改革的“后半篇

文章”。同时,选择部分“标准地”项目,从项目进展、主要做法、实

施成效等方面梳理总结,及时形成典型案例,用以指导完善工作,

报省自然资源厅择优推广。2021年12月底前完成。(责任单位:

各市、县政府,山西综改示范区管委会)

(七)探索扩围做好改革试点。推进“标准地”改革是一项创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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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工作。山西综改示范区管委会要充分发挥先行先试和引领示范

作用,探索将新增工业项目“标准地”出让制度向生产性服务业项

目延伸,及时总结,力争形成符合我省实际、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

验,为推动我省乃至全国“标准地”改革提供有益借鉴。市县政府

按照审慎稳妥的原则,在2020年推进“标准地”改革实践的基础

上,结合实际进一步探索完善改革制度,形成改革经验。2021年

12月底前完成。(责任单位:各市、县政府,山西综改示范区管委

会;配合单位: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住

建厅、省水利厅、、省审批服务管理局、省能源局、省地震局等)

(八)打造样板制定工作指引。认真总结各市、山西综改示范

区“标准地”改革实践做法,研究制定《山西省“标准地”改革工作指

引》,形成“标准地”出让新模式,推进“标准地”改革制度化、规范化

运行。2021年10月底前完成。(责任单位:省自然资源厅、省发

展改革委;配合单位:各市政府,山西综改示范区管委会,省生态环

境厅、省住建厅、省水利厅、省审批服务管理局、省能源局、省地震

局等)

三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在省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,充分发挥山

西省推进“标准地”改革工作厅际联席会议的作用,做好统筹推进、

督促指导、通报报告工作,市县推进“标准地”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要

加强对“标准地”改革的领导、推进、落实工作,为“标准地”改革提

供有力组织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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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强化督促指导。省自然资源厅和相关省直部门要加强对

“标准地”改革的日常督促指导,定期通报“标准地”工作推进情况。

各市县政府、山西综改示范区管委会和省推进“标准地”改革工作

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要建立改革进展情况月报制度,于每月10日前

将上月“标准地”工作进展情况(包括主要工作、主要做法、工作成

效等)报送省自然资源厅,由省自然资源厅汇总向省政府报告。

(三)做好宣传引导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通过电视、报纸和新

媒体等多种形式,广泛宣传报道“标准地”改革的政策措施、工作进

展和取得的成效,正确引导社会预期,及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、典

型做法,为深化拓展“标准地”改革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

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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